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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供財務援助之

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財務援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貸款人（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與借款人訂立貸款協議。根據貸款協議，貸款人同意向借款人授出本金額為

230,000,000港元（月息 0.6厘）之貸款，為期十二個月。借款人已於二零一六年十

月向本集團悉數償還貸款連同應計利息。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授出貸款所涉及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

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貸款協議授出貸款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

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之通知及公佈之規定。然而，由於本公司誤解上

市規則，故未能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簽立貸款協議時公佈向借款人提供財務

援助。

由於向借款人授出財務援助之金額按上市規則第14.07 (1)條所界定之資產比率計

算並不超過 8%，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及 13.15條，授出貸款毋須遵守一般披露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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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貸款人（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

借 款 人 訂 立 貸 款 協 議 。 根 據 貸 款 協 議 ， 貸 款 人 同 意 向 借 款 人 授 出 本 金 額 為

230,000,000港元（月息0.6厘）之貸款，為期十二個月，詳情列載如下：

貸款協議

日期 ：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

貸款人 ： 國中財務（香港）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及受放債人條例監管之香港持牌放債人

借款人 ： 個人，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

及確信為獨立第三方。

本金額 ： 230,000,000港元

利率 ： 每月0.6厘

貸款協議下最終還款日

期

：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還款 ： 借款人須於貸款期限屆滿時償還利息及本金額

於 貸 款 協 議 日 期 ， 根 據 上 述 利 率 及 十 二 個 月 貸 款 期 ， 借 款 人 應 付 之 利 息 為

16,56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借款人已向本集團償還部分本金額

20,000,000港元（「第一期還款」）連同應計利息 16,560,000港元。於第一期還款後，

未償還貸款本金額減至 21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借款人已

進一步向本集團償還部分本金額 40,000,000港元（「第二期還款」）連同應計利息

10,625,000港元。於第二期還款後，未償還貸款本金額減至 170,000,000港元。於二

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借款人已向本集團悉數償還本金額 170,000,000港元連同應

計利息24,251,000港元。

貸款之資金來源

本集團以其內部資源撥付貸款。

有關借款人之資料

借款人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之創辦人及最終實益擁有人，其主要於中國

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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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及貸款人之資料

本集團從事物業投資業務、酒店業務、融資及證券投資業務及天然資源投資業

務。貸款人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獲發牌照根據放債人條例之條文透過

向客戶提供無抵押及有抵押貸款而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

提供財務援助之原因及好處

貸款協議之條款由貸款人與借款人按公平原則商定。經考慮借款人之財務背景令

人置信及預期從利息收入產生之穩定的現金流入及收益後，董事認為，貸款協議

之條款乃按照正常商業條款並根據本集團之信貸政策於本集團之日常及正常業務

過程中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貸款協議授出貸款所涉及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25%，根據貸款協議授出貸款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 14章之通知及公佈之規定。然而，由於本公司誤解上市規則，故未能於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簽立貸款協議時公佈向借款人提供財務援助。本公司認為未

來可以避免此情況出現，並採取以下補救措施，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a)最新須予

公佈交易之備忘錄已送呈本集團全體董事、高級管理層及會計人員傳閱； (b)董事

會正檢討並將繼續定期檢討本公司之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系統以及彼等之效

用； (c)董事會將在必要時尋求專業意見，以確保披露符合上市規定；及 (d)本公司

將安排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就有關上市規則合規及其最新規定、董事職責

（如適用）、企業管治事宜及須予公佈交易之報告流程進行培訓，並強調簽訂前識

別出該等交易之重要性。

由於向借款人授出財務援助之金額按上市規則第14.07 (1)條所界定之資產比率計算

並不超過 8%，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及 13.15條，授出貸款毋須遵守一般披露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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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借款人」 指 獨立人士，為一名獨立第三方

「本公司」 指 潤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並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並無關連之人士

「貸款人」 指 國中財務（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為貸款協議之貸款人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 指 根據貸款協議之條款，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本金額為

230,000,000港元之無抵押貸款

「貸款協議」 指 貸款人與借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之貸

款協議，內容有關貸款

「放債人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

其他方式修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份」 指 本公司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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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潤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林長盛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姜照柏先生、沈安剛先生、林長盛先生及陳懿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耀瑜先生、高明東先生及單喆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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